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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玉龙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暨公司控股权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山东玉龙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

海南厚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厚皑科技”）于 2021年 7 月 23日与济

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高控股”）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厚皑科技拟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39,150,000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

的 5%）转让给济高控股，转让价格为 16.70元/股。 

 本次权益变动将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协议转让，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已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

合规性确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股份转让事项尚存在

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3 日接到控股股东厚皑科技通知，厚皑科技于 2021 年 7

月 23 日与济高控股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厚皑科技拟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39,150,00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 5%）转让给济高控股，转让价格为 16.70

元/股，转让总价款为 653,805,000元。 

（一）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1、转让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海南厚皑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HAMBN7X 

法定代表人：赖郁尘 

注册资本：15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05-23 

注册地址：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海南生态软件园孵化楼三楼

1001 

经营范围：从事计算机科技、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供应链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财务咨询，法律咨询，保险

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

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股东：上海厚立实业有限公司（100%持股） 

2、受让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729261870L 

法定代表人：李昊 

注册资本： 4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1-06-19 

注册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 2000号舜泰广场 6号楼 3301室 

经营范围：按高新区国资委授权进行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高新区管委会项目的

投资、融资业务；自有房产租赁；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公共基础设施开发建设；土地整理；建筑材料、普通机械设备的销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100%持股）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厚皑科技 203,621,858 26.00 164,471,858 21.00 

济高控股 187,920,000 24.00 227,070,000 29.00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1年 7月 23日，厚皑科技与济高控股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转让方）：海南厚皑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鉴于： 

1、山东玉龙黄金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1028，证券简称：玉龙股份，本协议中简称为“上市公司”或“公

司”）。 

2、甲方有意将其所持上市公司 39,150,000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 5%，

以下简称“标的股份”）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转让给乙方；乙方有意从甲

方受让前述标的股份（以下简称为“本次交易”）。 

据此，甲乙双方就标的股份的转让及相关的其他事项，订立如下协议。 

一、本次转让的标的股份 

1.1 甲方同意并负责安排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39,150,000 股股份，按本协议约

定转让给乙方；甲方持有、并拟转让标的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转让方 
持有股份总数

（股） 
持有股份比例 

本次转让股份数

（股） 
转让股份比例 

海南厚皑科技有限

公司 
203,621,858 26% 39,150,000 5% 

1.2 甲方承诺在本协议签署时，不存在针对标的股份的未决的争议、诉讼、仲

裁、司法或可能导致标的股份权利被限制之行政程序、司法程序或政府调查。 

二、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和付款 

2.1 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 

2.1.1 甲方拟转让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653,805,000 元（大写：陆亿伍

仟叁佰捌拾万伍仟圆整，16.70 元/股）。乙方以现汇等方式支付。 

2.1.2 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全部标的股份交割过户完成期间，如上市公司发生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事项或定增、回购等变更股本事项，则标

的股份数量、标的股份比例和每股价格等应作相应调整。 

2.2 付款安排 

2.2.1 在本协议签署后 3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转让总价款的

30%，即人民币 196,141,500 元（大写：壹亿玖仟陆佰壹拾肆万壹仟伍佰圆整）作为

本次交易的首付款，即第一期股份转让款。 

2.2.2 甲方自收到第一期股份转让款且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书之日起 3 个

工作日内，双方共同至登记过户机构办理标的股份过户交割手续（登记过户机构出

具过户登记确认文件）。 

2.2.3 在标的股份完成交割过户之日（即登记过户机构出具过户登记确认文件之

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乙方将向甲方支付转让总价款的 40%，即人民币 261,522,000

元（大写：贰亿陆仟壹佰伍拾贰万贰仟圆整）作为本次交易的第二期股份转让款。 

2.2.4 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 3 个月期限届满前 3 个工作日内，乙方将向甲方支付

转让总价款的 30%，即人民币 196,141,500 元（大写：壹亿玖仟陆佰壹拾肆万壹仟

伍佰圆整）作为本次交易的第三期股份转让款。但是，如上述第三期股份转让款的

付款日期早于第二期股份转让款的付款日期，则第三期股份转让款的付款日期应当

调整为第二期股份转让款的付款日期当日。 

三、陈述和保证 

3.1 甲方的陈述与保证 

（1）甲方拥有完全的权利和授权签署本协议并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 

（2）甲方保证已按乙方要求披露与本次股份转让有关的全部资料，保证向乙方

提供的所有资料、文件都是完全真实、准确、完整的，且不存在任何隐瞒、遗漏或

误导成分。 

（3）甲方保证对标的股份拥有完整的所有权，在交割时不受任何抵押、质押、

留置等担保权益或第三人权利的限制或任何诉讼、争议等瑕疵。 

（4）甲方保证按本协议的约定及时签署、提供相关文件，以完成标的股份过户

手续。 

（5）甲方保证，在本协议书签署后，不得与任何第三方就标的股份的处置进行

协商、不得与任何第三方就该等事项签署任何协议、合同或其他任何关于处分标的



 

股份的文件，确保标的股份在过户日前不被冻结、查封、拍卖、变卖、折价或以其

他任何方式加以处分。 

  3.2 甲方特别承诺：甲方不存在也不会与公司现有的及未来的其他股东签订一

致行动协议或类似协议，或形成事实上的一致行动安排，甲方及其关联方现在或未

来均不谋求公司的控制权。 

3.3 乙方的陈述与保证 

（1）乙方有权签署本协议并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 

（2）乙方保证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按时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价款。 

（3）乙方保证及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配合甲方按时完成标的股份过户手续。 

（4） 乙方确认并保证其已获得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对本次交易的批准。 

（5） 乙方保证其具备收购上市公司和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主体资格与实

质性条件，且用于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合法。 

四、公司治理 

4.1 甲乙双方应促使公司改组董事会，促使董事会由 8 名董事成员组成，其中

非独立董事 5 名。甲乙双方同意：甲方有权提名 2 名非独立董事，乙方有权提名 3

名非独立董事； 

4.2 董事会设董事长 1 名，双方同意促使由乙方提名的董事担任，并在董事会

改组完成后及时完成选举程序。 

……” 

二、涉及的后续事项及风险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将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本次股份转让前，厚皑科技持有公司 203,621,85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6%，

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赖郁尘先生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股份转让后，济高控股持有公司 227,07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 

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济高控股，济南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将成为上市公司新的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已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但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

进行合规性确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本次权益



 

变动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并督促交易双方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山东玉龙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7月 24日 


